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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莱特”或“公司”)的委托，就公司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关注函【2019】第 465 号”《关于对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的要求，对关注函中要求本所发表的法律意见内容，出具本法律意见。 

我们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1) 我们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中国法律是指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在

中国境内颁布并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和中国政府行政主管机关颁布的行政规章

和规定。 

(2) 我们发表的法律意见，是针对公司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

注函【2019】第 465 号”《关于对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需

要律师答复的有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并不对任何中国司法管辖区域之

外的法律发表意见，也不对公司披露、核实或说明的具体事实内容进行核查。 

(3)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我们审阅了必要且与出具本法律意见相关的文

件。我们假设：金莱特已经提供了我们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和真实

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者书面说明；所提供的文件、材料或者

书面说明/及一切金莱特所知悉而足以影响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我们披

露，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中文件材料为

副本或者复印件的，保证与其正本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我们假设所审阅的这

些文件的印章、签字均是真实、有效的。 

仅就金莱特核实的情况，我们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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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函》问题 1 

根据蒋小荣及其子女出具的《承诺函》，于上述股权转让后，蒋小荣无条件、

不可撤销地放弃行使其对上市公司的任何表决权或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其

子女田野阳光、田一乐、田甜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行使其对上市公司的任

何表决权或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直至其年满十八周岁。请你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和律师对蒋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拟恢复表决权及提名权的行为是否违反

其原做出“无条件、不可撤销放弃”的承诺，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答复： 

（一）本次蒋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拟恢复表决权及提名权的情况及进展 

1.  依据公司披露的公告文件并经核查，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原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蒋小荣女士与深圳华欣创力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欣创力”）签署了《关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蒋小荣女

士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华欣创力出让其所持公司合计 55,991,330 股股份（以下简

称“本次股份转让”）。 

2.  为了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稳定，蒋小荣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田甜、田

野阳光、田一乐、江门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了《承诺函》，

承诺于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蒋小荣女士永久不再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蒋

小荣及其控制的江门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永久不会通过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

其他任何方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且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放弃行使其对上市公

司的任何表决权或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田野阳光、田一乐、田甜无条件且不

可撤销地放弃行使其对上市公司的任何表决权或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权利直至其

年满十八周岁。 

3.  2019 年 8 月 21 日，公司控股股东华欣创力质押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的 55,991,330 股公司股份由于债权债务纠纷而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部冻

结。鉴于华欣创力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且该等情形导致华欣创力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存在不确定性，蒋小荣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田野阳光、田一乐、田甜、

江门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向上市公司申请恢复其对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及提名

董事候选人的权利。 

4.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主要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表决权恢复的议案》，同意把该议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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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5.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取消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取

消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的审议，即：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将不审议《关于公司主要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表决权恢复的议案》。 

6.  蒋小荣女士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出具《关于撤回表决权恢复申请事宜的

函》，决定撤回于 2019 年 12 月向公司出具的《关于表决权恢复的申请函》。 

（二）律师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鉴于： 

1.  蒋小荣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先前拟恢复表决权的申请并未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其一直按照原《承诺函》内容履行承诺。 

2.  2020 年 6 月 29 日，蒋小荣女士出具《关于撤回表决权恢复申请事宜的

函》，撤回于 2019 年 12 月向公司出具的《关于表决权恢复的申请函》。 

基于上述，蒋小荣女士以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撤回了拟恢复表决权的申请，其

将继续按照原《承诺函》内容履行承诺，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所涉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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